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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特派吳子丹為中華民國慶賀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總統就職典禮特使。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外交部部長　田弘茂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國家安全局局長陸軍二級上將丁渝洲調任外職，應予免職，並予停役。
右令自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六日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國防部部長　伍世文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特派趙淑德為九十年中央暨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任命戴文堅、丘永台為花蓮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林進福、陳政宏為簡任第十職等局長，黃吉彬為簡任第十職等秘書，危正美為簡任第十職等消費者保護官，陳炳煌、沈敏欽為新竹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翁黎螢、林桂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茂隆、蔡依達、陳炳伸、曾秀棉、林金秋、翁瑞金、簡勝旋、陳昭慧、巫美珍、黃碧玉、王　盆、陳月玲、洪玉華、盧筱銀、潘麗珠、楊秋慶、陳季蘭、曹莉英、李恩州、吳吉榮、李允賢、黃振瑞、郭進興、許秀如、謝敏玲、鄭秋珍、江柏偉、楊秀川、賴素英、沈曼麗、簡錫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盧建州、方雅欣、黃珞寧、楊夢平、徐宗鴻、林玟漪、楊嘉銘、高厚翎、許素珍、吳志榮、謝秋英、黃建元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日


任命金筱輝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張國教為金門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盧凱生為花蓮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派孫月初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塑膠工廠簡派第十一職等廠長。
任命歐錫坤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主任，盧煌勝為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場長，陳文雄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秘書，鄭榮瑞為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課長，張建生為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蔡敏廣為銓敘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廖錦偉、王一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光耀、梁世國、童建學、謝俊良、魏嘉慶、鄭永宜、詹日全、鄭勝芳、曾宜慧、林泰綜、吳育欣、童敏哲、李清池、林世棋、劉智仰、蔡進滿、張健全、李澎安、郁又新、程台英、王皓巍、林士翔、張文弘、李永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姿璇、張英磊、王薇鑫、許秀年、賴瑩黛、簡英展、王舒貞、施逸純、周招智、林景雯、林俊甫、謝慧敏、鄭政宗、吳美蒼、林呈機、洪素禎、鄧怡君、潘昱萱、徐雅芬、吳維仁、賴傳楷、陳冠廷、林錦霜、粘嫦珠、林淑雯、楊仁順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美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喻昭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俊堯、黃逸欣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日


任命陳莒揚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九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十年八月三十日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開幕典禮
參與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參與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參與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總結報告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閉幕典禮
宴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全體成員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接見九十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優等學校、教師及學生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接見「第一屆終止童妓組織亞太地區會議：亞太攜手對抗兒童商業性剝削」之外賓
接見參加「二○○一年義大利羅馬聽障達福林運動會」代表團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接見美國聯邦眾議員何福、金恩
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多數黨黨鞭Tom Delay

陪同美國聯邦眾議院多數黨黨鞭Tom Delay參觀故宮博物院
八月三十日（星期四）
關心澎湖地區奇比颱風災後復原重建情形
宴請國軍退休高階將領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九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十年八月三十日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參訪台中工業區雷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訪台中工業區久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參訪台中工業區先進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參訪台中工業區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第十九屆亞洲大會專題演講
國際扶輪社三四八○地區青年領袖營結業式演講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心心向童│兒保之光大會師」活動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亞太攜手對抗全球化兒童商業性剝削終止童妓組織亞太地區會員會議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參訪花蓮縣萬榮鄉見行村慈濟組合屋
參訪花蓮縣壽豐鄉立川漁場
參訪花蓮縣壽豐鄉東華大學生物育成中心
參訪花蓮市慈濟精舍
八月三十日（星期四）
接見「世界和平．台灣發聲」工作人員
	
	﹏﹏﹏﹏﹏﹏﹏﹏﹏

	
	總統府新聞稿

	
	﹏﹏﹏﹏﹏﹏﹏﹏﹏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開幕典禮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二十四日起連續三天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陳總統水扁先生於今天上午參加開幕典禮，總統於致詞時表示，對這塊土地，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只有無法逃避的責任和使命。讓我們一起扛起責任、重建信心，打造台灣新世紀的經濟基石，為後代子孫創造嶄新格局的新未來。總統也說，這三天的會議他一定會全程參加。
總統開幕典禮致詞全文為：
深耕台灣、佈局全球—新世紀國家經濟發展戰略
今天，在全國人民殷切的期盼下，來自朝野黨派、社會各界的諮詢委員齊聚一堂，共同召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一起尋求經濟發展的新共識、擘劃國家前進的新方向，阿扁首先要對各位副主任委員、各位召集人及全體諮詢委員過去這一段時間的辛勞與奉獻，表達最高的敬意和十二萬分的謝忱。
今年的五月十八日，阿扁提出「召開經發會、全民拼經濟」的構想，原本各界也有不同的雜音。但是在全國民眾的期待，以及朝野政黨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經發會終於能夠順利舉行，也不負眾望的陸續端出了豐碩的成果。五個分組會議經過深入的討論與激烈的辯論，提出了三百多項的共同意見，大家的心血結晶相信全國的民眾都有目共睹。回顧經發會召開的過程，阿扁不禁想起一首詩句：「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經濟情勢，就好比在重重山巒中尋找出路，而經發會過程中的諸多爭議，就像是相互激盪的濤濤之聲，是國家發展政策方向的諍諍之言，相信以各位委員的智慧，必能在「山腳盡處」，化解歧見、異中求同，讓最後的共識有如「堂堂溪水出前村」。阿扁也確信，建立經濟發展共識之後的台灣，必能創造下一波的景氣，再一次登上經濟的高峰。
經發會的四項意義
儘管經發會的定位是「臨時性」、「諮詢性」，但是從第一次的預備會議召開至今，我們可以發現，經發會在現今的政經情勢之中，凸顯了四項特殊的意義：
第一、這是我們的社會在「政黨輪替」後，第一次召開的全國性跨越黨派的經濟發展諮詢會議。
第二、這一次的全國性經濟諮詢會議，是以全民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因此所有的諮詢委員是來自全國各界的代表，並經由分區、分組在全國各地，舉行會議聆聽人民的聲音。
第三、這一次會議有關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共識形成，是在「由下而上」的民主討論過程中形成的，這其中有企業主與勞工朋友的協商、有人民與政府的協商、有專家與學者的協商、有政黨與政黨的協商，因此阿扁在經發會預備會議的致詞中，明確表達政務官不能否決經發會的最後共識，就是表示尊重「由下而上」形成共識的精神與方式。
第四、這一次參與經發會的力量有來自民間、企業、勞工、政黨、學者專家及政府部門等，大家有不同的邏輯思考、不同的利益取向、不同的社會力量在支持著，但大家願意平心靜氣坐下來，經過「由下而上」的民主討論過程，最終達成發展國家經濟利益的共識結論。
以上這四項歷史、社會、政經意義，就是阿扁所謂的「新世紀、新國家、新中間路線」。在我們完成民主制度轉型後，根據以上四項意義，「新中間路線」必須繼續推動第二階段轉型：也就是社會和經濟的的轉型。全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上，重新凝聚全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以朝野和解、勞資協商的精神，釐清未來國家和經濟、社會和經濟之間的關係，為台灣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尋找出一個能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新方向。 

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及策略
很高興經發會進行至今，在各位諮詢委員的努力下，基本的經濟共識已逐步凝聚，「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新世紀國家經濟戰略隱然浮現。在此目標之下，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也逐漸成形，其中包括：
第一、經濟優先、投資優先、台灣優先：為了深耕台灣，加速推動國內各項經濟改革，必須全面改善投資環境，並鼓勵國內、外資金投資台灣，以提升競爭力。
第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因應全球化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根據國際經濟規範，全面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厚植台灣成為全球化經營的整合者。
第三、科技創新與研發：全速推動綠色矽島，提升研發創新能力，積極推動知識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使台灣成為高附加價值的製造中心。
第四、全球運籌管理：利用台灣優越地理位置及高素質專業人士的優越能力，進行全球經貿、投資之運籌管理。
第五、政府再造、提升效率：為了配合經濟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必須全力推動政府改造工程，重新釐清政府角色與經濟職能，精簡政府組織，並改變預算運用方式及人事制度。
至於具體可行的政策，相信在這三天的會議中，將會完整呈現在國人的面前。阿扁也要再一次強調，經發會最後所做出的結論和共識，政府部門一定會依據「三個決心」、「一個貫徹」和「一項保證」來落實，在經發會結束後，立即推出相關的政策和法案。至於「多數意見」部份，既屬多數人的心血主張，也有極大的參考價值，行政部門也要扛起後續研議的責任，繼續化異求同，尋求可能落實的方案。
扛起責任、重建信心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曾經帶領美國人民度過歷史上最混亂、最蕭條、最危急的時期，他在第一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曾經說過：「我們唯一應該懼怕的，就是恐懼本身—那種會讓我們畏懼不前、放棄努力、失去理智、毫無根據的恐懼」。今天，阿扁也要藉這個機會，向全國人民宣示：我們不怕不景氣，只怕失去了克服困難的志氣。對這塊土地，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只有無法逃避的責任和使命。讓我們一起扛起責任、重建信心，打造台灣新世紀的經濟基石，為後代子孫創造嶄新格局的新未來。
最後，再一次感謝各位副主任委員、各位分組共同召集人及全體諮詢委員的辛勞！預祝未來三天的大會順利圓滿成功！阿扁也一定會全程參加。謝謝大家！ 

總統主持「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總結報告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下午主持「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總結報告引言時表示，會議過程中，每一位委員的堅持，都是為了理念和理想，如果有所退讓，也是基於顧全國家大局與全民利益的寬闊包容，對於大家的氣度胸襟，他也感動佩服、獲益良多。
總統致詞內容為：
大家辛苦了！過去這兩天半，在五位副主任委員的主持之下，全體諮詢委員針對產業競爭力、投資環境、財金情況、失業問題、兩岸經貿關係等五大議題，做了非常詳盡而且嚴肅的討論。阿扁坐在台下，仔細的聆聽每一位委員的寶貴意見，對於大家本於專業、據理力爭，捍衛不同社會階層權益，又能兼顧國家整體利益的「苦口婆心」，阿扁感到萬分欽佩。
如今，五個分組的總結報告就要呈現在國人的面前。這是經發會全體諮詢委員的智慧與心血的結晶，其中有堅持、也有包容。不管是「共同意見」、「多數意見」、或者「其他意見」，都是經發會難能可貴的成果。經過這兩天半的全程參與，阿扁深切的體會到，每一位委員的堅持，都是為了理念和理想，如果有所退讓，也是基於顧全國家大局與全民利益的寬闊包容。個人在這樣的過程之中，不僅直接傾聽了來自學界、企業界、勞工界與政黨代表的真實心聲，對於大家的氣度胸襟也感動佩服、獲益良多。
在兩天前的開幕典禮致詞中，阿扁曾經提到，經發會過程中的「濤濤之聲」和「諍諍之言」都是為了凝聚朝野與社會各界的共識，為台灣打造新世紀經濟發展的基石。如今，「到得前頭山腳處，堂堂溪水出前村」，經發會最後的結論和共識已經「水落石出」。
副總統參加國際聯青社第十九屆亞洲地區大會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前往台中市，參加國際聯青社第十九屆亞洲地區大會，並以「Rights come with Duties」（權利來自於責任）為題演講。
副總統表示，國際聯青社自一九九二年創立以來，致力培養積極服務社會的領袖人才，以互信、互助的精神，為人類開創更為美好的世界；如今該社已有二萬八千名會員，遍佈六十六個國家，經由代代傳承的努力，該社已成為備受好評的國際服務組織。
副總統進一步表示，國際聯青社的座右銘「認知伴隨權利而來的責任」讓她想起一個故事，故事中有一個小男孩問一位智者天堂與地獄的不同，這位智者在地上劃一個圓圈，圓圈內突然出現一個洞，洞中呈現地獄的悲慘，人們因飢餓而瘦骨如柴，地上雖有豐盛的食物，每個人手中也都有比手臂還長的筷子，但他們夾起的食物卻無法送進自己的嘴裏，大家因此而捱餓；那小男孩又問：「地獄真可怕，天堂又如何？」智者又在天空劃一個圓圈，隨後在圓圈內出現天堂歡樂幸福的景象，每個人同樣有一雙很長的筷子，他們夾起食物互餵，因此大家吃得豐盛，而且健康。
副總統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自私自利，我們將會生活在如同地獄般的世界中，但如果大家能互相幫助，我們的世界將充滿愛和幸福。因此，不要只問「我能得到什麼」，而要問「我能為別人做什麼」，美國前總統甘乃迪曾說：「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是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其道理是相同的，在要求別人尊重我們的權利時，我們也應先要求自己履行對他人的責任。
副總統強調，個人權利雖重要，但伴隨權利而來的責任更應被重視，言論自由是基本的權利，但也要負起說真話的責任，毫無證據即毀謗他人實有辱我們神聖的言論權利，只有在我們履行責任後，權利才能獲得尊重。
副總統指出，她致力提倡民主、人權、和平、愛心、高科技等柔性力量，其中民主、人權、和平、愛心等普世價值正是人類社會共存、共榮的潤滑劑，而高科技則應用來服務而非奴隸人類，五種柔性力量也代表我們的五項權利，同時也源自五項責任，那就是實踐民主的責任、尊重人權的責任、維護和平的責任、熱愛他人的責任以及負責任地運用高科技的責任。
副總統進一步指出，台灣的柔性力量可與國際聯青社創設的宗旨共鳴，而我們也不斷履行責任，將我們的柔性力量擴散出去；去年她發起認養中美洲友邦的貧困兒童，今年我政府也盡力援助受地震摧殘的薩爾瓦多，今年春季，她又發起「送愛到印度」活動，來幫助慘遭地震蹂躪的印度，「送愛到西藏」活動也正在進行；另外，大約在十天前，她所發起的「世界和平．台灣發聲」活動，邀請了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許多各國國會議員、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負責人以及專家、學者齊聚台北，共商世界和平、台海安全的維護。我們堅信愛與和平都無國界，唯有以柔性力量造福全世界，台灣的影響力必能無遠弗屆。
副總統進一步指出，愛和關心使我們的世界更為美好，而冷漠則是所有罪行的共犯，國際聯青社所提倡的志工精神、社會服務和利他行動正是新世紀所需要的，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國際聯青社，而這個世界也需要更多的台灣。不過，當台灣享有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的同時，聯合國一八九個國家中，只有二十八個國家承認台灣，在北京當局的恫嚇下，許多國家不敢承認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立國家，北京當局天真地認為，用毀滅性武器即可阻止台灣人民對和平的愛好，並贏得世界的尊敬，但是中國大陸必須了解，仇恨只會衍生更多的仇恨，只有愛可以化解敵意。因此，副總統在祝賀北京申奧成功之際，同時也呼籲北京當局要負起相對的責任，除了尊重奧林匹克和平、善意、對等的精神外，也要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她誠摯希望人類能將「毀滅的飛彈」化為「和平與愛的使命」（turn “Missiles for Destruction” into Missions for Peace and Love）。
副總統也告訴與會賓客，台灣雖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但其和平與愛的柔性力量已成為台灣與國際社會的橋樑，過去台灣也獲得國際的協助，現在在發展有成之際，也極願回饋國際社會，因此，她堅信在世界需要更多國際聯青社的同時，這個世界也需要更多的台灣。
最後，副總統也期勉大家，發揚志工犧牲的精神，為自己、家庭、社會、國家及我們共同的母親－地球負更多的責任，唯有積極履行我們的責任，我們才能享有自由的世界，也唯有透過志工精神及利他行動，我們的青年才能繼承過去，開創未來。
副總統由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委員陪同前往台中工業區，參訪順天堂藥廠、先進基因公司、久力光電公司、雷虎科技公司。副總統表示，產業科技化、國際化是必然的趨勢，尤其在台灣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際，國內產業要未雨綢繆因應入會後可能會面臨的衝擊。
副總也再次呼籲產業要「三留」、「三化」，也就是「根留台灣、心留台灣、錢留台灣」以及「代工大陸化、行銷全球化、盈餘台灣化」。
對正在召開的經發會副總統認為，在總統的領導下，一定可以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帶來全新的希望，她並衷心期盼該會能夠富國固本、貧富兼顧、標本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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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玖拾年柒月拾參日
發文字號：︵九十︶院台大二字第一七六五六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五二九號解釋
附釋字第五二九號解釋
院長　翁　岳　生
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九號解釋
解　釋　文
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因戰地政務終止而廢止時，該地區役齡男子如已符合該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同條第二項之要件者，既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按諸信賴保護原則︵本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參照︶，對於尚未及申請檢定之人，自不因其是否年滿十八歲而影響其權益。主管機關廢止該辦法時，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免影響其依法規所取得之實體法上地位。國防部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函、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函及行政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釋，不問是否符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要件，而概以六十四年次男子為金馬地區開始徵兵之對象部分，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輕損害，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業經本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在案。人民因信賴於法規廢止或修改前依強制規定而取得之實體法上地位有受不利之影響時，自亦應同受保護。
八十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馬地區戰地政務亦隨之終止。依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修正前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四條訂定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亦因而廢止，回歸常態法制，該地區依兵役法開始徵兵。金馬地區役齡男子如已符合廢止前該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同條第二項之要件者，原得於其他要件具備時依法請求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惟上開辦法經主管機關予以廢止時，對於尚未及申請檢定之人，其法律地位因而喪失，故基於此項法律地位之信賴即應予以保護。主管機關廢止該辦法，並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開始徵兵，以六十四年次役男為開始徵集之對象，致影響該役齡男子依兵役法服兵役之役種、訓練期間、應召服勤務及須否受徵召作戰等法律地位，自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免影響其依法規所取得之實體法上地位。國防部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函、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函：﹁主旨：金門、馬祖地區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開始實施徵兵。說明：二、金門、馬祖地區實施徵兵，以六十四年次役男為開始徵集之對象，於八十三年辦理徵兵處理，八十四年徵集入營。﹂及行政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覆監察院，其中所附國防部會商內政部對監察院調查﹁金馬地區六十四、六十五年次役男陳情免予徵集服役案﹂有關調查意見之研處情形，第三項關於六十四年次役男得否檢定為乙種已訓國民兵一節，載明：﹁六十四年次役男，當時年僅十七歲，尚不符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在原檢定辦法廢止後，自應回歸兵役法相關規定，辦理徵兵事宜。似不生法規效力之溯及問題。﹂不問是否符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要件，而概以六十四年次男子為金馬地區開始徵兵之對象部分，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應不予適用。至本件據以聲請之案件，是否符合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同條第二項規定，實際接受各該地區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自衛隊訓練︶並服勤務之要件，有關機關仍應斟酌全部相關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判斷，並依本解釋意旨，而為適當之處理，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　席　翁岳生
大法官　劉鐵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黃越欽
謝在全
抄李偉強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聲請人李偉強前受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一三二號判決，所適用之國防部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內政部︵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函，及行政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牴觸憲法疑義案，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敘明事實及有關事項聲請　大院惠賜解釋。
說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查金馬地區前因實施戰地政務實驗，該地區凡年滿十六歲之男子即應接受民防自衛訓練，而非依兵役法第三條規定，於年滿十八歲時始予起役，而為彌補金馬地區役齡男子與台澎地區役齡男子服兵役之不同起役年齡之不公平待遇，乃政府又針對金馬地區特別頒布﹁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依該辦法金門地區年滿十六歲，受民防自衛隊訓練者，得於屆役男︽十八歲︾年齡時，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然因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馬地區欲終止戰地政務實驗，國防部、內政部乃會銜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以國防部︵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內政部︵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函，隨示，廢止前開實施辦法，並開始辦理金馬地區適役男子之徵兵，惟卻忽略金門地區當時已滿十八歲之六十二年次，當時已屆滿十七、十八歲之六十三年次，當時已屆滿十六、十七歲之六十四年次，及當時已屆滿十六歲之六十五年次等各該年次之適役年齡之役男，當時全部皆已受民防自衛隊訓練，及其依廢止前之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渠等於年滿十八歲時即得享有檢定為乙種國民兵之既得權及其期待權，竟於前開函文中明定﹁金門、馬祖地區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開始徵兵，以六十四年次役男為開始徵集之對象。﹂而前開函文嗣後又經行政院於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針對監察院之調查補充說明謂：﹁金馬地區六十四、六十五年次役男陳請免予徵集服役案﹂有關調查意見之研處情形，其第三項關於六十四年次役男可否得檢定為乙種國民兵一節，就前開行政命令再為釋明強調﹁金馬地區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戰地政務終止，民防自衛隊裁撤後，自八十二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徵兵，按此，應以六十二年次役男為開始實施徵集對象；惟當地六十三年次︵含︶以前男子絕大部分已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其兵役身分業已確定，故仍以國民兵列管，業已兼顧渠等役男之權益。至六十四年次役男，當時年僅十七歲，尚不符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在原檢定辦法廢止後，自應回歸兵役法相關規定，辦理徵兵事宜，似不生法規效力之溯及問題。﹂剝奪該六十四、六十五年次役男依廢止前有效存在之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所取得於年滿十八歲時申請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既得權利，因認前開行政命令及解釋有牴觸憲法第七條之平等權、第二十條兵役法律保留原則、第二十二條所定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及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等規定，特聲請解釋。
貳、本案爭議之事實經過
一、︵一︶查聲請人李偉強係民國︵下同︶六十四年生，出生後即設籍金門縣，未曾遷移︵附件一︶，且於八十年時因年滿十六歲，乃依當時有效之四十一年十月一日頒布之﹁動員時期民防辦法﹂之規定，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並接受軍事訓練；既聲請人於八十年時業依金馬地區﹁動員時期民防辦法﹂受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及接受軍事訓練，依當時有效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應自受編入民防隊服勤後，聲請人得於民國八十二年，即年滿十八歲時，申請檢定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而得免服常備兵役之權利。
︵二︶蓋所以如此，乃因自四十五年起，因金馬地區實施戰地政務情況特殊，並非實施徵兵，五十五年國防部為解決該地區役男兵役身分問題，乃依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訂頒﹁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規定該地區之役男如先前已受民防自衛隊訓練，而只要該役男已年滿十八歲而依法須服役時，即得不必服役，而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而免服常備兵役，僅於戰時召集就地行兵員補充。上開規定使金馬地區役男對加入民防自衛隊者，皆免服常備兵役乙節皆生合理正當之信賴。惟該實施辦法卻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馬地區戰地政務終止時同時廢止。
︵三︶茲因前揭辦法之廢止當時，未考慮到保護信賴利益之問題，是屬於民國六十四年次及六十五年次之役男，原皆因已滿十六歲而受編為自衛隊；但前揭辦法廢止時，卻又因未滿十八歲︵六十四年次時年十七歲，六十五年次時年十六歲︶，一時尚不能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而免服常備兵役，但聲請人既於年滿十六歲之民國八十年時，業因金馬地區﹁動員時期民防辦法﹂編入自衛隊，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即應於當時即取得於屆滿十八歲時，再依﹁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檢定為乙種國民兵而免服常備兵役之期待權利。
二、︵一︶聲請人前據此向國防部、內政部據理力爭，惟國防部與內政部明知此乃法理之所當然，但卻仍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會銜函發布國防部︵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暨內政部︵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行政命令，雖同意考慮法律不溯及原則，不剝奪當事人之既得權，但卻只容許在八十一年已滿十八歲之六十三年次役男，始得申請檢訓，而卻未能將同已受編入民防隊之六十三年次、六十四年次及六十五年次役男，一視同仁，允許六十四年次及六十五年次之役男亦得檢訓為乙種國民兵。
︵二︶尤有甚者，國防部如認六十二年次以下各該年次之役男，皆因於八十二年一月一日實施徵兵時，尚未滿十八歲，皆不得檢訓為乙種國民兵，則或許基於公平，各該年次尚能接受。然國防部卻不令凡當時未滿十八歲者，一律開始徵兵而卻以六十四年次役男為開始徵集對象，即允許當時亦未滿十八歲之六十三年次者，可免徵兵役。是該行政命令，實屬不當。
︵三︶且該命令之說明三載為﹁至六十三年次以前男子尚未檢定︵已訓乙種國民兵︶者，如其原籍金馬，在當地曾設戶籍，不論現居何地；或其原非金馬籍，截至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金馬地區設籍並住滿一年者，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起，亦一律以國民兵列管運用。﹂亦有促使不適用﹁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而依法應有服兵役義務之役男，免予徵兵服役之違法。
︵四︶復查聲請人之父李昭明因聲請人依原頒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原有取得於年滿十八歲得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既得權益，卻因前開國防部︵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暨內政部︵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行政命令而遭剝奪，乃依法向金門縣政府、國防部、內政部及各級民意代表機關提出陳情，質疑為何相同情形的六十三年次役男可以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而六十四年次役男為何不准？而國防部及內政部於自省後亦自認前揭命令內容確已違反法律規定，而為安撫權益受損之六十四、六十五年次之役男，特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再會銜發布﹁六十四年次役男入營後提前退伍三十天；六十五年次役男入營服役後提前退伍二十八天﹂之行政命令，冀圖藉此湮滅違法事實。聲請人之父對國防部及內政部以二次違法文過飾非之行為，實難認同，為實現兵役制度公平之精神，遂再向監察院提出陳情，嗣獲監察院回復調查意見書乙份︵附件二︶，該意見書明確認定國防部與內政部會銜發布之前揭二則行政命令﹁或已侵害人民之信賴利益，或有濫用行政裁量權，而與法治國家保障人民信賴利益之精神有悖，應予檢討改進﹂。惟國防部及內政部卻不知悔改，而針對監察院函示內容會商研處後堅持認為並無違法，謂其法令適用似無疑義云云。
三、聲請人因前述陳情程序未能保障個人合法權益，始乃向金門縣政府民政局兵役課提出申請准予比照六十三年次役男，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詎金門縣政府卻如出一轍，無視命令違法之事實，僅檢附國防部復函及前揭國防部會商內政部對監察院調查案之研處理由予以駁回。聲請人對原處分機關之處分，實難甘服，爰依法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詎迭遭駁回，此有訴願決定書、再訴願決定書及行政法院判決書︵附件三︶可稽，乃提出本件聲請。
參、對本案所持法律見解
1、 按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憲法第二十條定有明文；惟依兵役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士兵役分為常備兵役、補充兵役、國民兵役，而及齡役男應服何種兵役，則概依兵役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三規定定之。查依兵役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乙種國民兵役係以服初期國民兵役期滿，而未服常備兵役、補充兵役或甲種國民兵役者服之，就所在地施以一個月以內之軍事訓練；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四條則以應受國民兵教育訓練者，如曾在學校或其他處所受軍事教育訓練，相當於應受之國民兵教育訓練，經團管區司令部檢定合格，得逕列為已受訓練國民兵。至金馬地區於實施戰地政務時期係屬戰區，情形特殊，該地區人民在年滿十六歲時，即應應召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接受訓練，是乃有十八歲時免服常備兵役，並視同已訓乙種國民兵之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及﹁視同已訓乙種國民兵檢定規定﹂，蓋此皆係依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定之者，合先陳明。
2、 聲請人業於金馬地區戰地政務終止實施前，已取得依﹁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資格：
︵一︶依金馬地區戰地政務終止前仍有效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之規定，金馬地區役齡男子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
１‧各軍事學校退學學生持有退學證明，但不合檢定為預備軍官、士官者。
２‧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同等以上學校參加軍訓者。
３‧曾在戰地接受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者。
４‧曾在其他場所受軍事訓練者。
而依前開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申請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以在金馬地區接受各該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並服勤者為限︵附件四︶，合先陳明。
︵二︶查聲請人李偉強為民國六十四年生，於民國八十年時因年滿十六歲，乃依據四十一年十月一日頒布之﹁動員時期民防辦法﹂之規定，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並接受軍事訓練。金門縣自衛隊員補償委員會八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寄予聲請人之匯款通知單，稱以聲請人所申請之自衛隊補償金，業已撥入聲請人所指定金融機構帳戶等云云︵附件五︶，如聲請人未受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何以能申領自衛隊補償金？是此足證聲請人確曾於民防自衛隊服勤務；況依國防部︵八四︶鍊銪字第九○八五號暨內政部台︵八四︶內役字第八四八八一九四號行政命令中所稱：﹁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曾實受民防自衛隊訓練……﹂︵附件六︶，亦足證聲請人確曾於受編入民防自衛隊期間曾實受軍事訓練。職是，聲請人顯於金馬地區戰地政務實施期間即已符合前揭﹁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之資格。
︵三︶矧聲請人畢業於國立金門高級中學︵附件七︶，就讀期間並實受軍訓課程達二百十六小時︵附件八︶，依前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之規定，亦符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資格。
三、基於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聲請人就於戰地政務期間受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並實受軍事訓練後即可依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乙節具有合理正當之信賴利益。則系爭行政命令剝奪聲請人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權利，實有違信賴保護原則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一︶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乃指國家如因其行為致人民產生合理之信賴，則國家有義務保護此一信賴所生之利益。學者一般咸認此信賴保護原則具有憲法位階之效力，現亦以行政程序法第八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之規定﹂予以明文化。
︵二︶矧就行政法上﹁時之效力﹂言，自前述﹁信賴保護原則﹂尚可導出所謂﹁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即指法規不應適用於該法規生效或變更前已經發生並終結之事件。通常認在法規生效或變更有不利於人民之情形下，即禁止溯及既往。學者尚將之歸納為如下兩種態樣：
甲、真正溯及既往：指法規生效或變更之前，系爭事件之事實與法律關係已經完全終結者。此時新法是否得溯及既往，而視其規範內容性質而定。如新法係屬授益或非負擔性法規，可溯及既往；如係負擔性法規，則不可溯及既往，即所謂﹁處罰從新從輕，授益從新從優﹂。
乙、不真正溯及既往：指新法生效時，過去發生之事件尚未終結，此時新法基本上可適用於該個案，且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新法欲達成立之公益時，則不適用新法。
︵三︶查系爭國防部︵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暨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行政命令罔顧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皆已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並已實受軍事訓練完畢之事實，僅同意將同樣經編入民防自衛隊受訓服勤之六十三年次︵含︶以前各年次，至六十四、六十五年次男子則不得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有不當：
１‧雖金馬地區自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戰地政務，自八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恢復兵役法之適用，而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當時年僅十七歲，外觀上純就兵役法之規定言，或以其未達國民兵役役齡，仍應於年滿十八歲及齡時按普通徵兵序定其應服役別。
２‧惟查六十四年次役男既已依戰地政務終止前有效之﹁動員時期民防辦法﹂編入自衛隊服勤並實受軍事訓練完畢，其所受額外課以義務之﹁不利益﹂一如六十三年次︵含︶以前之役男；而金馬地區戰地政務終止後，六十四年次役男雖尚未年滿十八歲，未能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但既於戰地政務實施期間因出於就依﹁動員時期民防辦法﹂編入自衛隊服勤並受軍事訓練後，即可依﹁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之規定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乙節之信賴︵事實上編入自衛隊服勤受訓乃強制課予義務，金馬地區人民並無選擇之餘地︶而受編入自衛隊服勤受訓，理應就得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乙事有正當合理之信賴利益存在。
３‧既已受編入自衛隊執勤並受訓之六十四年次役男，既未及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戰地政務結束後之翌年即民國八十二年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究其性質，戰地政務結束後回歸適用之兵役法及依兵役法所訂頒之相關規定，相對於戰地政務實施期間施行之﹁動員時期民防辦法﹂、﹁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言，既屬金馬地區適用之新法，就新法適用時，已依舊法課以義務，尚未能依其信賴賦予一定權利者，即屬前揭﹁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主管機關即國防部與內政部原應就此訂定過渡條款以維護其信賴利益。詎主管機關竟捨此不為，僅以形式上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在八十二年戰地政務終止時年僅十七歲，未屆國民兵役役齡，為﹁維護兵役制度公平性﹂，拒為之訂定過渡條款，仍不許其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有違信賴保護原則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應屬違憲。
四、系爭行政命令亦因違反平等原則而違憲：
︵一︶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憲法第七條定有明文；司法院釋字第二一一號解釋以憲法第七條所定之平等權，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並不限制法律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合理之不同處置。換言之，憲法上之平等原則並非不許為﹁合理的﹂差別待遇，但就具體個案言，仍應注意就相同之事件，為相同之處理，方屬正鵠。
︵2︶ 查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與六十三年次︵含︶以前各年次至四十五歲之役男，就受編入民防自衛隊並實受軍事訓練乙節，並無分軒輊，已如前述。何以六十三年次︵含︶以前各年次至四十五歲之役男，於戰地政務結束施行後若尚未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者，皆得以補檢，而具備相同資格，同樣受編入民防自衛隊，並已實受軍事訓練之六十四年次役男，何以未能比照辦理檢定？又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就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乙事，有正當合理之信賴利益，已如前述，而國防部及內政部僅以﹁維持兵役制度公平性﹂等抽象理由，無視於六十四年次役男之信賴利益，而否准其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申請，此即就相同事件，未為相同之處理，顯已違反平等原則。
︵3︶ 尤有甚者，依金門縣政府依系爭行政命令之說明︵３︶所為之﹁實施金門籍六十三年次︵含︶以前各年次尚未檢定男子之國民兵補檢確定兵役身分﹂公告︵附件九︶以觀，原非金門籍截至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金門地區設籍並住滿一年者，亦得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無須具備如戰地政務結束前有效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中規定，以在金馬地區接受各該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並服勤者為限之資格。該行政命令剝奪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之信賴利益，已如前述，竟又允許未曾因金馬地區實施戰地政務，而蒙受法律上地位不利益之原非金門籍人士，只要於金門地區設籍並住滿一年，即可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此就不同事件竟為相同之處理，獨厚未曾受編入自衛隊並實受軍事訓練之原非金門籍人士之舉，不僅違反平等原則甚明，並已明顯有裁量濫用之虞。
肆、綜上所陳，系爭國防部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行政命令︵附件十︶及行政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附件十一︶，應屬違憲。爰謹聲請　大院惠予賜准進行違憲審查，以維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精神，而彰憲政法治，至感德便。
證　明：
附件一：聲請人戶籍謄本影本乙件。
附件二：監察院回復調查意見書影本乙件。
附件三：訴願決定書、再訴願決定書及行政法院判決書影本各乙件。
附件四：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節本乙件。
附件五：金門縣自衛隊員補償委員會匯款通知書影本乙件。
附件六：國防部︵八四︶鍊銪字第九○八五號暨內政部台︵八四︶內役字第八四八八一九四號行政命令影本乙件。
附件七：聲請人高中畢業證書影本乙件。
附件八：聲請人受軍訓課程時數證明書影本乙件。
附件九：金門縣政府公告影本乙件。
附件十：國防部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行政命令影本。
附件十一：行政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影本。
謹　呈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李偉強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三︶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一三二號
原　　　告　李　偉　強　住福建省金門縣金沙鎮光前村楊宅五二之一號
被　　　告　金門縣政府
右當事人間因有關國防事務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台八七內訴字第八七○三九九九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金馬地區過去因實施戰地政務，情況特殊，並未比照台灣地區實施徵兵，而為解決當地役齡男子兵役身分問題，乃由金馬地區戰地政務委員會，依﹁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規定，將年滿十八歲男子並已受民防自衛隊訓練者，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列管，平時編入自衛隊訓練服勤，戰時召集就地行兵員補充，支援軍事作戰。惟嗣後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終止，金馬地區戰地政務旋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上開辦法亦於同日廢止，民防自衛隊乃予裁撤，並自八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徵兵，以六十四年次役男為開始徵集對象。茲原告以其係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出生後即設籍福建省金門縣，戶口未曾遷移，於八十年時因年滿十六歲，受編為民防自衛隊員，嗣前揭辦法廢止時，卻因未滿十八歲，不能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而免服兵役，乃提出陳情，請求比照六十三年次役男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經被告以八十六年六月十日︵八六︶府民字第一○八八八號函否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福建省政府以程序駁回，原告不服，乃提起再訴願，經內政部以八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台︵八七︶內訴字第八七八五四九八號再訴願決定：﹁原決定撤銷，由原決定機關另為適法之決定。﹂茲福建省政府改由實體審理後，仍以八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八十七閩訴決字第八七○○○七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再訴願，仍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一、查內政部再訴願決定實有違法之處，茲臚陳理由如后：︵一︶按乙種國民兵役係以服初期國民兵役期滿，而未服常備兵役、補充兵役或甲種國民兵役者服之，就所在地施以一個月以內之軍事訓練，兵役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而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四條亦以應受國民兵教育訓練者，如曾在學校或其他處所受軍事教育訓練，相當於應受之國民兵教育訓練，經團管區司令部檢定合格，得逕列為已受訓練國民兵，而金馬地區身處戰區，情形特殊，人民在年滿十六歲時，即應應召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接受訓練，是乃有十八歲時免徵兵役並視同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及﹁視同已訓乙種國民兵檢定規定﹂，此蓋皆依該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定之者。︵二︶原告為民國六十四年生，且於民國八十年因年滿十六歲，依據四十一年十月一日頒布之﹁動員時期民防辦法﹂之規定，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並接受軍事訓練。此以國防部︵八四︶鍊銪字第九○八五號暨內政部台︵八四︶內役字第八四八八一九四號行政命令中所稱，金馬地區﹁六十四年次役男，曾實受民防自衛隊訓練，徵集入營服役後，提前退伍三十天；六十五年次役男，僅編入民防自衛隊並未接受訓練，提前退伍二十八天﹂，可證六十四年次之原告，實不僅受編為自衛隊，並早已接受訓練完畢；另依金門縣自衛隊員補償委員會八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寄發予原告之匯款通知單，亦稱以原告所申請之自衛隊補償金，業已撥入原告所指定之金融機構帳號內。試若原告未具自衛隊員身分，並已實受民防訓練，何得請領上開之補償金？是原告應得適用﹁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曾在戰地接受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者﹂之規定，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既得權。︵三︶況依前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原告亦得因﹁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同等以上學校參加軍訓﹂之規定，而得檢定為乙種國民兵。而原告前既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其同等以上之學校，受有軍訓課程，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之考量，原告本得適用前揭國防部五十五年頒布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而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則被告僅以原告於﹁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因戰地政務結束而廢止時，未滿十八歲，即罔顧原告因受自衛隊訓練，已依法履行國民服兵役義務之情，再三駁回原告之訴願，實難令人甘服。︵四︶且依國防部︵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暨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行政命令規定，非金馬籍截至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金馬地區設籍並住滿一年者，可依本命令補檢為已訓乙種國民兵，惟依憲法第二十條規定，國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而金馬籍男子係為因應戰地政務並未徵兵之特殊需求，自年滿十六歲起至五十五歲止，皆需編入金馬自衛隊並未徵兵。是以為確定金馬地區役男身分問題，方有﹁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准將年滿十八歲役男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今原非金馬籍男子，縱截至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金馬地區設籍並住滿一年，若未至年滿十六歲起經編入金馬自衛隊訓練服勤，履行戰地政務地區役男之特殊義務者，自應為實施徵兵之對象，要難謂得與金馬地區男子享有同等之權利；矧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之事項，應以法律定之，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及第六條定有明文。何以此等足使非金馬籍役男藉此逃避服兵役義務，影響國民平等權重大之事項，竟率以行政命令方式為之？綜上以觀，系爭行政命令顯已牴觸憲法及中央法規標準法至明。︵五︶按法規命令與法律具有相似之作用，是以我國法制雖未如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九項定有禁止制定溯及既往法律之條款，但法規適用，依一般法律原理，仍應以不溯及既往為原則。且自既得權益及信賴保護以觀，制定溯及既往之法規，使人民遭受不利益，亦是法所不許；第以信賴保護原則觀之，按金馬地區六十四、六十五年次之役男，依原﹁動員時期民防辦法﹂之規定，於年滿十六歲時即編入民防自衛隊訓練，並依規定執行自衛勤務，權利義務較諸台灣本島、澎湖等地區人民，受有極大之限制。及至十八歲起役年齡時，始依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該辦法雖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馬地區結束戰地政務廢止，惟對於曾在金馬地區接受各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並服勤務，而符合原辦法第二條者，即應有於年滿十八歲時即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信賴利益。惟因舊法規廢止回歸普通法而亦未設過渡條款以為救濟，致事先已被課以受民防自衛隊訓練義務，而期待得依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原告，法律地位遽因戰地政務終止而蒙受須再被課以兵役義務之重大不利益。是以上開行政命令實以﹁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方式，剝奪如原告等曾被課以受民防自衛隊訓練義務者之信賴利益，該則行政命令要屬違法，自不待言，而被告據上級機關之違法行政命令以否准原告比照六十三年次役男補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欠公允，違反法律上﹁信賴保護﹂之法理，並違實體法從舊之原則。二、被告所答辯者，與事實大有出入，茲臚陳理由如後：︵一︶原告業經編入金門民防自衛隊，並受有依﹁金門自衛隊員補償辦法﹂所發放之補償金，是原告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馬戰地政務終止施行前，業已具金門民防自衛隊員身分，上情亦為被告機關所不否認。︵二︶被告稱以原告雖於年滿十六歲時依法編入金門民防自衛隊，惟編名入冊，並未實際接受民防隊常年例行軍事教育訓練。惟查：１‧依七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印頒之﹁金門縣民眾自衛部隊戰備規定﹂手冊中﹁金門縣民眾自衛部隊戰備規定行動準據表﹂第十三、十四頁所載者，自衛隊編組及任務：︵１︶十六歲至三十五歲男子編入機動隊，任務以擔任村落防禦為主，反空降及反擊作戰，必要時充任補充兵員；︵２︶十二至十五歲之男女則係編入幼獅隊，擔任盤查、巡邏、交通管制、傳令等任務。而上開人員訓練則係﹁依年度施政計畫完成自衛幹部、自衛部隊、員工戰鬥隊及學生暑期訓練﹂。２‧前揭手冊中第三八頁之﹁金門地區遭匪突擊、空襲、砲擊時防區軍民行動準據﹂，就具學生身分之自衛隊員於遇匪突擊等情形之行動準據乃：︵１︶在校時……俟狀況許可時，其學生及未納入就近之戰鬥村員工迅速返回原村里，依原編組執行任務……；︵２︶在家時，按規定參加戰鬥編組執行戰鬥或軍勤任務；又前揭手冊中第六四頁之﹁金門縣民眾自衛部隊戰鬥戰備第二階段行動準據表﹂亦註明應迅速清理庫儲武器裝備，並完成後備軍人及高中︵職︶學生武器裝備︵含彈藥︶之發給。３‧就上開規定事項觀之，金馬地區男子於戰地政務施行期間，自十二歲起即被編入民眾自衛隊編組，並於年滿十六歲起編入擔任戰鬥任務之機動隊；且自年滿十二歲被編入民眾自衛隊組起，即需依年度施政計畫完成訓練，即使係具學生身分者，亦應受暑期訓練而無例外；而執行自衛隊任務之時，亦未因具學生身分而與未具學生身分者有何差別待遇。足見被告以原告未滿十八歲而未實受民防隊常年例行軍事訓練等詞置辯，純係卸責。︵三︶又被告以原告並未﹁實際參與軍事訓練或民防訓練﹂，不符﹁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以為駁回原告聲請之依據。惟查被告所辯，實有未洽：１．原告係畢業於國立金門高級中學，並於該校修業三年期間受有二百十六小時之軍事教育訓練課程，合先陳明。２．依﹁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金門馬祖地區役齡男子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同等以上學校參加軍訓者，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而同條項第三款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要件則係曾在戰地接受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者；又依第二條第二項所規定者，乃稱﹁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申請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以在金馬地區接受﹃各該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並服勤者﹄為限﹂，由上可知第二條第二項所謂﹁在金馬地區接受各該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者，即包括在金馬地區﹁就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同等以上學校參加軍訓者﹂及在金馬地區戰地﹁接受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者﹂；況依前開之﹁金門縣民眾自衛部隊戰備規定行動準據表﹂之規定，具自衛隊員身分之學生尚係以﹁學生暑期訓練﹂方式另行再施以訓練，是依前開規定，原告既於戰地政務施行期間因戶籍設於金門而當然被編入自衛隊編組，又於國立金門高級中學就讀期間完成二百十六小時軍訓教育課程，細繹前開條文，即知原告確已該當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要件，無庸置疑。３．反觀被告於答辯書中刻意曲解條文意旨，將﹁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之﹁曾於公私立高中或同等以上學校參加軍訓者﹂視做不等同於同條項第三款之﹁曾於戰地接受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者﹂，並擅以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無限上綱至﹁不包括普通學校之軍訓課業在內﹂，實有增加該規定所未設之限制之嫌；況縱認被告上開論據為有理由，亦係矛盾：︵１︶依我國學制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年齡觀之，一般人民小學入學時應為七歲或八歲，推算之國中畢業時僅為十六或十七歲，若假設國中畢業即順利升學，至高中或同等學校畢業亦已年滿十九或二十歲，早已超過十八歲之役齡。︵２︶即使如被告所認，六十三年次役男因﹁皆有實受民防隊常年例行之軍事教育訓練﹂，而得依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依前開學制規定，六十三年次役男若有於受國民義務教育後繼續升學就讀高中或同等學校者，至八十一年年滿十八歲時，尚就讀高中職二年級，其所受之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充其量僅與原告相當，何以六十三年次役男所受高中︵職︶軍訓課程即屬﹁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項所謂之﹁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而原告依相同方式所受之訓練即不屬之？究六十三年次役男所受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與屬六十四年次役男之原告所受者有何差異性，亦未見被告舉證以實其說，足見被告所辯，誠難自圓其說。三、綜上所陳，原告之所以提起本件訴訟，實因被告之處分，實有違﹁法律不溯既往﹂及﹁信賴保護﹂等行政法上基本原則，與原告實體上是否符合﹁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之申請要件應屬無涉。被告再三模糊本件爭訟之焦點，迭以言不成理，自相矛盾之理由為搪塞，實不足採。為此謹請　鈞院鑒核，賜判決一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一、本件原告申請補檢定為視同已訓乙種國民兵，俾免徵集服役，案經被告駁回，原告認有違法之處，提起本件訴訟，但查：︵一︶中華民國男子依法有服兵役之義務，此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且兵役法第一條亦定有明文。按金門縣治所轄之區域，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之前，因施行﹁戰地政務﹂緣故，凡屆役齡之男子概皆編入民防隊組訓，替代一般服兵役之義務，並依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國防部︵五五︶為信字第○一一五號令，檢定乙種國民兵辦法，就地行兵員補充。兵役法於金馬地區施行﹁戰地政務﹂期間，暫停其在金門、馬祖地區施行之效力，惟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之後，金門地區﹁戰地政務﹂實驗終止，兵役法恢復其施行效力，是金門地區之役齡男子，即依法有服兵役之義務，此亦為原告所不否認。︵二︶按徵兵處理係以役男出生之年次為準。金門地區自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戰地政務﹂實驗後，原兵役法暫停實施於金門之效力，因﹁戰地政務﹂終止之同時，即告回復，依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國防部︵八一︶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及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函示：﹁金門、馬祖地區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開始實施徵兵。﹂準此，則金門地區凡民國六十二年以後出生之男子，即屬兵役徵集之對象。而所謂役齡係指年滿十八歲者而言︵兵役法第三條參照︶，業如前述。是國防部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發布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所稱之﹁役齡﹂，亦應為相同之意義。原告於年滿十六歲時，固依﹁動員時期民防辦法﹂接受納編入金門縣民防隊，惟因其尚未滿十八歲，故僅編名入冊，並未實際接受民防隊常年例行之軍事教育訓練。此與參與過軍事教育訓練之六十三年次役男已有不同，且前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其受檢定之對象以役齡男子︵即滿十八歲︶為限。在該實施辦法廢止前，未能依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者，該實施辦法廢止後，即不能再爰該辦法請求補檢，此理甚明。本件原告迄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金門﹁戰地政務﹂實驗止，年齡不滿十八歲，未達檢定為乙種國民兵之條件，自無比附援引上開事例︵六十三年次役男︶之餘地。︵二︶且查，金門地區六十三年次役男，經奉准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役，其原因、理由業經行政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附調查意見解說甚詳。另國防部與內政部會銜函示：﹁至六十三年次以前男子尚未檢定者，如其原籍金馬，在當地曾設戶籍，不論現居何地；或其原非金馬籍，截至本︵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金馬地區設籍並住滿一年者，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起，亦一律以國民兵列管運用。﹂亦持同一解釋。被告並於八十六年六月十日以︵八六︶府民字第一○八八八號函通知原告，說明本件原告之境遇與前揭函示之情況互異，無法同一處理。︵四︶原告為六十四年次之役男，而金門地區徵集兵役依前揭國防部、內政部會銜函所示，既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起開始，即八十二年起，依法徵集六十三年以後出生之役齡男子入伍服役，則原告依法應接受徵集服兵役，應無疑義。二、原告雖主張其就讀金門高級中學時受有軍訓課程之教育，得檢定為乙種國民兵云云。惟據﹁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所謂受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者，指實際參與軍事或民防操練，並不包括普通學校之軍訓課業在內，此細繹該條文之規定甚明。本件原告於年滿十六歲時，僅編為金門縣民防總隊隊員，由於當時原告係在學學生，並未實際參與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故，就﹁參與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而言，亦不符上開﹁辦法﹂檢定為乙種國民兵，並無疑問。三、依兵役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男子年滿十八歲者，為國民兵役及齡﹂，是檢定為已訓之國民兵，其前提要件必須為﹁役齡﹂之男子，即滿十八歲。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乙種國民兵係指﹃初期國民兵役期滿﹄﹂：即﹁及齡男子就所在地，施以一個月以內之軍事訓練者﹂。又同條項第一款所謂初期國民兵，其規定為：﹁以男子年滿十八歲者服之，為期一年﹂，足見得檢定為乙種國民兵者，不論依﹁兵役法﹂或﹁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或﹁視同已訓國民兵檢定規定﹂等法令，均規定必須以年滿十八歲以上之役齡男子為前提要件。原告於八十一年時，年僅十七歲，與上開法令之規定並不相符，是雖於十六歲時編入為金門縣民防總隊隊員，但依﹁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及相關法令，遍查並無民防隊員即可視同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規定，則其申請准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即屬於法無據。四、末按﹁金門自衛隊員補償辦法﹂，係政府對於金馬地區，於實施﹁戰地政務﹂期間，因歷年來無償徵集地區年滿十六歲以上之男女參與訓練、演習，經終止﹁戰地政務﹂之實施後，為示公義而特定之補償辦法。受補償者，只要合乎該辦法規定之民防隊員，皆受其惠，並不限於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民防隊隊員，此亦即原告雖非經檢定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亦得依該辦法接受補償之緣故。故，非謂得受領補償金者，即當然視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二者不容混淆。蓋﹁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業明白揭櫫以役齡者為限，原告於八十一年既未及役齡，亦從未曾參與實施﹁戰地政務﹂期間之民防隊常年例行性之訓練、演習，是不適用該辦法之規定，認係已訓之乙種國民兵而請求檢定其資格。另查，被告並未否認原告曾有民防隊員之身分，故原告得依﹁金馬自衛隊補償辦法﹂獲得補償。但為民防隊員之成員係一事，而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之役齡男子則係另一事。前者包括有未滿十八歲之男子︵年滿十六歲未滿十八歲者︶，而後者指已年滿十八歲之役齡男子，二者含義並非完全相同。八十一年時原告既未及役齡，即無所謂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權利之既得權可言。五、綜右所陳，金馬地區於八十一年終止﹁戰地政務﹂實驗後，立法院制定經公布頒行之﹁金門、馬祖、東沙、南沙等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並未對金馬地區民眾之兵役義務有任何特別規定，自應依憲法及兵役法之規定辦理，以符兵役公平之精神，理法甚明。金門地區六十四年次之役男，於前揭﹁實施辦法﹂廢止時，年僅十七歲，並不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規定，故無﹁既得權﹂被剝奪之情形。矧行政院亦考量金馬地區之特別情形，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國防部及內政部台︵八四︶內役字第八四八八一九四號函會銜發布，對該年次之役男有提前三十天退伍之規定，衡情酌理，已兼顧金門馬祖地區役男曾為民防隊隊員事實之特別規定。是原告在無法令規定下，請求准檢定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或比照金門地區六十三年次出生之役男，補檢定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其申請顯無理由。為特狀請　鈞院鑒核，惠迅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理　由
按﹁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又﹁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男子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至屆滿四十五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役。﹂﹁國民兵役之區分如左：一、初期國民兵役以男子年滿十八歲者服之。為期一年，……三、乙種國民兵役以初期國民兵役期滿，而未服常備兵役、補充兵役或甲種國民兵役者服之，……﹂分別為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條、兵役法第一條、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項所明定。又查八十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金馬地區旋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戰地政務，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亦於同日廢止，自應回歸兵役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徵兵事宜。本件原告係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出生後即設籍福建省金門縣，戶口未曾遷移，於八十年時因年滿十六歲，受編為民防自衛隊員。嗣因八十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終止，金馬地區戰地政務亦旋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亦於同日廢止，民防自衛隊乃予裁撤，原告於前揭辦法廢止時，卻因未滿十八歲，不能檢定為已訓國民兵而免服兵役，乃向被告提出陳情，請求比照六十三年次役男補檢為已訓國民兵，經被告函請國防部人力司釋示，經人力司於八十六年六月五日以鍊銪字第八六○○○六七三七號函示：﹁為維護兵役制度之公平性，仍應依現行規定辦理。﹂被告乃於八十六年六月十日以︵八六︶府民字第一○八八八號函復否准。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主張：伊為六十四年生，於八十年因年滿十六歲，被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並接受軍事訓練完畢；並已由金門縣自衛隊員補償委員會核發自衛隊補償金，應得適用上揭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既得權。且依同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原告曾在國立金門高級中學修業三年，受有二百十六小時之軍事教育訓練課程，亦得因﹁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同等以上學校參加軍訓﹂之規定，而得檢定為乙種國民兵。上揭辦法雖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馬地區結束戰地政務後廢止，惟對於曾在金馬地區接受各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並服勤務，而符合該辦法第二條規定，而期待得依該辦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原告，即應有於年滿十八歲時，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信賴利益。此項利益不因戰地政務終止而蒙受須再被課以兵役義務之重大不利益。原處分據上級機關之違法行政命令，否准原告之申請，顯有違反信賴利益及實體從舊暨法律不溯既往等行政法上基本原則等語。惟查：一、金馬地區自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戰地政務﹂實驗後，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亦同時廢止，自應回復正常徵兵法令，主管機關國防部、內政部，乃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國防部︵八七︶仰依字第七五一二號、內政部台︵八一︶內役字第八一八三八三○號會銜函示：﹁金門、馬祖地區自八十二年元月一日開始實施徵兵，以六十四年次役男為開始徵集之對象﹂，被告依法自六十四年次起徵兵，於法並無不合。二、﹁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其中﹁役齡﹂係指年滿十八歲者而言︵見兵役法第三條︶，原告雖於年滿十六歲時，依﹁動員時期民防辦法﹂編入金門縣民防自衛總隊，然因其未滿十八歲，僅編入名冊，並未實際接受民防隊之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而上述辦法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廢止時，原告又尚未滿十八歲，自不得依上述辦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至原告請求比照六十三年次役男補檢為乙種國民兵一事，被告於八十六年五月九日以︵八六︶府民字第八六二二號函詢主管機關國防部，國防部人力司於八十六年六月五日以鍊銪字第八六○○○六七三七號函覆：﹁列管之民六十四、六十五年次役男，已自八十四年一月陸續徵集入營服役，為維護兵役制度之公平性，仍應依現行規定辦理。﹂行政院亦於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二八七八四號函覆監察院，其中所附國防部會商內政部對監察院調查﹁金馬地區六十四、六十五年次役男陳請免予徵集服役案﹂有關調查意見之研處情形，其第三項關於六十四年次役男可否得檢定為乙種國民兵一節，復亦已釋明﹁金馬地區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戰地政務終止，民防自衛隊裁撤後，自八十二年一月一日開始徵兵，按此應以六十二年次役男為開始實施徵集對象；惟當地六十三年次︵含︶以前男子絕大部分已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其兵役身分業已確定，故仍以國民兵列管，業已兼顧渠等役男之權益。至六十四年次役男，當時年僅十七歲，尚不符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在原檢定辦法廢止後，自應回歸兵役法相關規定，辦理徵兵事宜。似不生法規效力之溯及問題。﹂從而，被告否准原告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申請，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並無違誤。三、又依上揭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申請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以在金馬地區接受各該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並服勤者為限。﹂本件原告於年滿十六歲時，僅編為金門縣民防總隊隊員，由於當時原告係在學學生，並未實際參與軍事訓練或民防基本訓練，亦不可能參與服勤，原告復未舉證其曾參與服勤之事實，徒提出﹁金門縣民眾自衛︵隊部︶戰備規定﹂手冊影本，尚不足採。故原告縱在其就讀之金門高級中學受有軍訓課程之教育，亦不符上開辦法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要件。復依兵役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男子滿十八歲者，為國民兵役及齡﹂，是檢定為已訓之國民兵，其前提要件必須為﹁役齡﹂之男子，即滿十八歲。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乙種國民兵係指﹁初期國民兵役期滿﹂：即﹁及齡男子就所在地，施以一個月以內之軍事訓練者﹂。又同條項第一款所謂初期國民兵，其規定為﹁以男子年滿十八歲者服之，為期一年﹂。足見得檢定為乙種國民兵者，不論依﹁兵役法﹂或﹁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或﹁視同已訓國民兵檢定規定﹂等法令，均規定必須以年滿十八歲以上之役齡男子為前提要件。原告於八十一年時，年僅十七歲，與上開法令之規定並不相符，是雖於十六歲時編入為金門縣民防總隊隊員，但依上揭辦法及相關法令，遍查並無民防隊員即可視同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規定，則其申請准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即屬於法無據。四、再按，﹁金門自衛隊員補償辦法﹂，係政府對於金馬地區，於實施﹁戰地政務﹂期間，因歷年來無償徵集地區年滿十六歲以上之男女參與訓練、演習，經終止﹁戰地政務﹂之實施後，為示公義而特定之補償辦法。受補償者，只要合乎該辦法規定之民防隊員，皆受其惠，並不限於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民防隊隊員，此亦即原告雖非經檢定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亦得依該辦法接受補償之緣故。故，非謂得受領補償金者，即當然視為已訓之乙種國民兵，二者不容混淆。是原告主張其已由金門縣自衛隊員補償委員會核發自衛隊補償金，亦應得適用上揭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云云，亦屬無據。五、末查原告於前揭辦法廢止時，未滿十八歲，未達服國民兵役之役齡，自不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要件，故無既得權益可言；又首揭人民服兵役義務之相關規定，自始迄今，皆未變更，僅因原在金馬地區施行戰地政務，而未施行徵兵之措施，隨金馬地區戰地政務終止，上揭辦法亦同時終止，回歸兵役法等相關規定，亦無所謂溯及既往及實體從舊問題。原告主張原處分有違反信賴利益保護、法律不溯及既往及實體從舊等原則云云，顯不足採。綜上所述，本件原處分否准原告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之申請，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核無違誤，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俱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難謂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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